
财经话题

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应 “相辅相成”

宋璐璐  宋 铁  于 珊

随
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

步步深入，人们对于“保险”

这个词已 经 不再陌 生。在

我国政府大力发展社会保险的同时，

商业保险市场也异常繁荣。各项社会

保险不断完善，各家商业保险公 司也

不断推出新险种。可以 看到，在社会

保险 和商业保险各自“与时俱进”的同

时，推进二者“相辅相成”应当成为当

下保险业的共同奋斗目标。

社会保险是由法律规 定的专门机

构负责实施、面向劳动者建立、通过

向劳动者及其雇主筹措资金建立专项

基金，以保证在劳动者失去劳动收入

后获得一定程度的收入补偿的制度。

我国的社会保 险 体 系主要由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

生育保险构成，具有保障性、法定性、

互济性、福利性 和普遍性等特点。商

业保险是指通过订立保 险 合同运营，

以 营利为目的的保 险 形式，由专门的

保险企业经营。商业保 险 关系是由当

事人自愿缔结的合同关系，投保人根

据合同约定，向保险公 司支付保险 费，

保险公 司根据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

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

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 险人故

亡、伤残、生病或达到约定的年龄、期

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从功能上

看，两者都是社会风险 化 解机制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险是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商业保险可

以作为对社会保险体系的补充，是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2008年，在金融海啸的大背景下，

我国政府通过各种政 策来保证经济

和金融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我国的

社会保险 和商业保险均逆市而上，稳

步发展，2008年全国五 项社会保 险

基金收入合计13696 亿 元，较上年增

长 26.7% ；基金支出合计 9925亿 元，

比上年增加 2037亿 元，增长 25.8% 。

根据中国保 监会发布的数据，截至

2008年底，我国商业保险 寿险保费收

入 6658.4亿 元，同比增长49.2% ；健

康险 保 费收 入 585.5亿 元，同比增长

52.4% ；意外险 保费收 入203.6亿元，

同比增长7.1% 。

不可否认，在高增长率的背后，我

国的社会保 险 事业还存在诸多难以 在

短时间解决的问题：有效覆盖面较窄、

保障范围有限；老龄化提前到来，存

在基金支付危机；社保资金投资运营

渠道较少，资金收益不高；资金安全

性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等。而作为社

会保险的有效补充，商业保险在社保

体系建设中具有多年累积的精算优势、

营业网点众多、成熟的账户管理经验、

严格的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平衡社

会各方利益和合理利用社会资源等几

大优势。

实践表明，单一的传统社会保险

制度模式已不能解决日趋复杂的社会

保 险 保 障问题。从 国际保 险 业形势

看，世界各国纷纷掀起了以 建立多支

柱、市场化 为方向的制度模式，商业

保险 开始深度渗透到社会保险的管理

中，并由此形成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

良性 互动的发展格局。在我国，为推

进社会保险 和商业保险“相辅相成”，

参与各方需要从以 下几 个方面重点研

究，稳步推进。

首先，社会保险应坚持扩大覆盖

面，低水平起步。社会保险是促进社

会和谐的基础性工作，制定好一个长

远的、全面的规划，应坚持扩大覆盖

面。参与社会保险的人越多，受保障

的人群范围也就越大，以有效提高人

民 群众的安 全感、幸福 感和满意度。

此 外，根据 大数 法则，即多数人分摊

少数人的风险，覆盖面是社会保障制

度的本质体现。社会保险 若要保持稳

步运营，扩大覆盖面是生存第一前提，

参保 人越多，承担风险 的能力就 越

强。所以，在确定社会保险的起步线

时，一定要谨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

水平不高，如 果初始保险基线偏离实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际，无 疑 会给下一步工作的 开展带来

阻力。

其次，商业保 险 公 司应下功 夫研

究市场，科学制订发 展 方向。按 照国

务院“ 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手段，不断

改 进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加快保险

业发展，积极引入保险 机制参与社会

管理，协 调各种利益 关系，有效化 解

社会矛盾和纠纷，推进公 共服务创新”

的要求，商业保 险 公 司应注重研究国

家政 策、洞察市场变化、善于抓住 机

遇，提 升产品 设计的科学性、完善保

险 服务手段、合理安排 经营网络以 及

确定目标市场等。

再次，应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我

国《 社会保 险 法》（草案）征 集意见已

经结束，这对于完善社会保 险 制度、

明确 参保 人员的权利义务、保障公民

共享社会发展 成果、促进社 会和谐

稳 定 具 有 重要 意 义。2009 年 2 月 28

日，《 中华人民 共 和国 保 险 法》已由

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无疑对保障和

促进保险业稳健、快速发展具 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这 两部 法律分 别明 确 了

各自范畴的内容 ，但是对于相互之 间

融合产生的情况，并没有给 出明确的

解释。社会保险 和商业保险 互相配合

发展，已经成为全球保 险 业的发展趋

势，这就 对我国提 出了更高的法律要

求，所以 ，政 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的

法律法规，从 而做 到有法可依，有据

可查。

（作者单位 ：辽宁省社会保障资金

管理中心  北京 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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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促经济可持续发展

王 宁

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减收

增支的严峻形势下，如 何提 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更好地

发挥财政部门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成为重中之重，特别是

构建现代国库管理制度尤为关键。2009年正 在深化 改革中

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运行、收入收缴运行机制， 实施预 算

执行动态监控等相关措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在悄然

提速。为此，在改革中扮演重要助推角色的商业银行因势而

变，在这其中不乏先行者如中信银行等，它们紧跟财政国

库管理制度改革步伐，紧密加 强与各级 财政部门的业务合

作，不断完善产品服务体系，以 其安全便捷的资金汇划手

段、强大的资金结算网络、丰富的资金管理经验，助推国家

财政改革进程，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一是积极参与财政国库制度改革。自 2001年实施财政

改革至 2008年底，中央各部门及 所属12000多个基层预算

单位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全国所有省份和计划单列市

本级、300多个地市、1900多个县（区）、超过 28万个基层预

算单位实施了改革。改革的范围从一般预算资金扩大到政府

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商业银

行的重要助推作用。在财政国库体制改革过程中，中信银行

最早参与了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并且首批取得代理服务资

格。国库体制改革伊始，中信银行就密切关注各项财政改革

进程，积极参与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代理业务的招投标工

作。2001年9月，中信银行取得中央财政政府采购资金直接

支付代理银行资格；2002年 4月，在中央单位预算外资金收

入收缴代理银行的首次招标中，中信银行以总分第一名的成

绩一举中标，成为首批两家中央单位预算外资金收入收缴代

理银行之一；2005年 4月，成功中标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

代理银行资格；2007年11月，成功中标中央财政授权支付

代理银行资格；2008年12月，中标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

代理银行资格。中信银行已成为中央财政代理业务资格“全

牌照”代理银行，同时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家获得中央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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